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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3年12月21日

（2023）浙0803民初3069号
浙江衢州担程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洪光

明诉你、叶国良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803
民初30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你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洪光明代收运输款271575元，
并支付自2023年9月6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利息；二、被告叶国良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374元，公告费560元，由你负担，被告叶国良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3209号
项水祥：本院受理原告祝贤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3民
初32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项水祥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祝贤富借款本金165000元
及借款利息；二、被告项水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原告祝贤富律师费损失1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06元，公告费560元，合计6766
元，由被告项水祥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2690号

衢州市衢江区小孙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服务部：本院
受理原告郑素贞、刘琛与被告衢州市衢江区小孙工程机
械设备租赁服务部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803民初2690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衢州
市衢江区小孙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服务部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郑素贞、刘琛赔偿款76366.46元。
二、驳回原告郑素贞、刘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664元，公告费820元，合计1484元，由被告衢州市衢江
区小孙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服务部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缴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732号

郏声波：本院受理
原告台州市全顺电驱动
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郏

声波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5732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
台州市全顺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
269120.49元及违约金（自2021年9月27日起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并赔偿原告为实现债
权支付的律师费7500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248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人民币6808元，由被告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02破3号之二

2021年12月27日，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定受理熊晓初对浙江大真鲍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21年12月
30日指定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为

浙江大真鲍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管理人。本院查
明，截至2023年12月18日，经管理人审查认定债权总
额为人民币233100038.44元。截至2023年12月18
日，浙江大真鲍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名下可供清偿
的破产财产总额为人民币8752812.63元。现管理人
以浙江大真鲍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已经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并且已不存在重整、和解
的可能性为由，请求本院宣告浙江大真鲍特自动化技
术有限公司破产。本院认为浙江大真鲍特自动化技术
有限公司已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在破产案件受理后又不申请重整或和解，依法应当
宣告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本院于
2023年12月18日裁定宣告浙江大真鲍特自动化技术
有限公司破产。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彭柏青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彭柏青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ZDP-

BQQL-2023-A1101），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
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彭柏青。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彭柏
青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彭柏青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彭柏青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
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彭柏青，联系电话：18868216830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彭柏青
2023年12月21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浙江翰德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11月15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2012年杭借字第5702120709

本金

3087005.62

欠息

3800993.85

担保物
（含抵质押物）

/

担保人

杭州科威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宇吉印刷有限公司、李凤祥、杜卫红、楼修林、邵谓娣、
吉占稳、杨会琴

上海友林(杭州)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30000MD0223180U）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总所合伙人会议决
议通过，现决定注销本所，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天
内向本所清算小组申报债权。清算结束后，本所将向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 上海友林(杭州)律师事务所

2023年12月21日

注销公告

湖州顺益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税务登记证及各种财务账册等经营管理资料遗失，现声明
湖州顺益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税务
登记证全部作废。 湖州顺益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12月21日

遗失公告

2021年12月24日《浙江法制报》第10版发布的《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
告》中第275项债务人名称更正如下：

原第275项债务人名称浙江花城工具有限公司，现更

正为乐清市花城工具有限公司。
其余内容以原公告为准。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更正公告

绍兴县欣悦经编有限公司以及管理人、叶剑飞、章利琴：
绍兴钦豪纺织品有限公司已于2023年12月18日将持

有的对绍兴县欣悦经编有限公司的所有债权依法全部转让
给了绍兴祥谷纺织品有限公司，截至2014年3月10日本金
1770万元，利息185.62万元，合计本息1955.62万元，与该笔

债权相关的其他担保、抵押、质押等从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贵方接到本通知后及时向绍兴祥谷纺织品有限公

司履行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原债权人：绍兴钦豪纺织品有限公司
新债权人：绍兴祥谷纺织品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债权转让通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丽水市博业铝制品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3年

11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13482376.47元。债务人位于浙

江丽水市莲都区，该债权由叶正策、王淑淑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以债务人名下位于丽水市莲都区丽水经济开发

区大沅街117号的房地产房屋面积：15216.52平方，土地面

积：20906.29平方米，最高抵押额3182万元提供最高额抵

押担保，以债务人名下位于丽水市莲都区丽水经济开发区

大沅街117号的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2047.35平方米，最

高抵押额108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

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

信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

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

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

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

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

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10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

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赖方庆,陈思源

联系电话：0577-88108509,0571-85775903

电子邮件：laifangqing@cinda.com.cn,chensiyuan@cin-

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

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

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检察日报》卢金增 郭亚南 解璐

山东青岛的黄某本打算通过贩卖毒品

牟利，没想到遭遇“杀熟”骗局，从陈某处购

进的毒品竟然是冰糖。案件办理过程中，

黄某以此为由，对贩卖毒品的行为百般抵

赖。最终，检察机关通过完善侦查方向、补

强证据链条，查明事实，拆穿了黄某的谎言

并精准定罪。

经青岛市即墨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

6月，该区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

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1.8万元；

同时，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二

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黄某提出上

诉。近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现被告人已被投入监狱服刑。

冰糖当毒品卖
毒贩上了诈骗犯的“当”

今年1月，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接

到某短视频平台报警，称疑似有用户发布

贩卖毒品的短视频。当日，警方将该用户

陈某抓获，同时在陈某家中查扣了六包白

色晶体，但并未从中检测出含有甲基苯丙

胺（即冰毒的有效成分）。

据陈某交代，这些白色晶体根本不是

冰毒，而是其从超市购买的冰糖。原来，

33岁的陈某有两次贩毒前科，刑满释放

后，为了赚钱陈某又干起了“老本行”。只

不过这次，深知贩毒刑罚重的陈某，决定把

冰糖捣成细小颗粒冒充毒品行骗。

自2022年9月起，陈某便在短视频平

台向疑似吸毒者散布低价售卖毒品的消

息，一旦“客户”上钩，陈某就将“毒品”的照

片或者视频发给对方看，并提出先交钱再

发货。实际多数情形下，陈某一收到转账

便立即将“客户”拉黑，以此方式，陈某诈骗

多人共获利2万余元。

此外，陈某交代，在多名受骗者中，有

个叫黄某的人与他是“旧相识”。黄某同样

具有贩毒前科，在监狱服刑期间与陈某结

识。出狱后的黄某仍想通过倒卖毒品赚取

差价，得知陈某有“货”后便动起了心思。

“黄某不吸毒，用冰糖冒充毒品他也看

不出来。”即便是“旧相识”，陈某也照骗不

误。据了解，黄某以贩卖为目的，分两次与

陈某进行线下交易，购买了50多克总计

1.6万元的“毒品”。

根据陈某提供的线索，公安机关在黄

某的老家将其抓获。

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
检察官引导侦查完善证据链条

今年2月，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陈某对自己以假毒品当作

真毒品进行贩卖，诈骗他人财物的犯罪行

为供认不讳。但黄某的认罪态度与陈某截

然相反，矢口否认贩毒的犯罪事实。

将假毒品当作真毒品进行贩卖，这种

行为应该如何定性？“实际上相关司法解释

对这一问题有着明确的规定，此类情形应

当以贩卖毒品罪未遂进行定罪处罚。如果

能够证实黄某有贩毒的主观故意，那就可

以对其定罪。”办案检察官介绍。

“目前缺乏直接证据，所以只能从书

证、电子证据等间接证据上下功夫。”对此，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专门召开联席会，就接

下来的侦查方向进行了充分的研讨。

在检察机关的引导下，侦查人员补查

到黄某和陈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具有一定

反侦查能力的黄某、陈某二人在聊天记录

中从不提及“毒品”二字，而是以“东西”代

替，但仍可从中看出，陈某曾向黄某发送疑

似冰毒的视频，而黄某随即表示出购买意

向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同时，侦查人员

还补查到“买家”王某的证言，证实他曾向

黄某付款购买毒品以及在发现是假毒品后

质问并要求黄某退钱的事实。

虽然黄某拒不认罪，但现有的证据已

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今年3月，即墨区

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陈某提起公诉；在

“零口供”的情况下，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对

黄某提起公诉。

被告人庭上避重就轻
公诉人揭穿谎言

今年5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其间，

黄某急于摆脱贩毒嫌疑，先是辩称他转给陈

某的钱并非毒资，而是借款，交易“毒品”实

际是陈某将“毒品”作为质押物的质押行为，

但自身难保的陈某当庭否认了黄某的说法。

同时，公诉人出示了两名被告人之间

的聊天记录，证实两人曾经就买卖毒品进

行了多次沟通，而且黄某向陈某的转账数

额恰是黄某购买同等数量毒品的对价。

眼看此路行不通，黄某又声称自己知

道从陈某处购买的是假毒品，企图将贩毒

行为辩解为诈骗行为，从而争取较轻量

刑。但公诉人在答辩时指出，黄某从陈某

处购入“毒品”时，向陈某支付了相应毒品

对价；王某告知黄某真相后，黄某又向陈某

追要毒资，种种证据均证实黄某对假毒品

的事情并不知情，也没有与陈某共谋诈骗。

此外，依据法律规定，陈某、黄某构成

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于

今年6月作出如上判决，但被告人黄某提

出了上诉。近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同时，涉案的王某交代了自己的吸毒

行为，其体内也被检测出含有毒品成分，遂

被予以行政处罚并责令接受社区戒毒。

冰糖冒充毒品的买卖，牵出两桩罪
一被告人被判诈骗罪，另一被告人被判贩卖毒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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